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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案的实施与传统体育中考有何区别？
——《呼和浩特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评价实施方案》政策解读之二

答：（1）残疾学生：日常参与情况考核按
满分赋分，年度《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014年修订）》测试按 14分赋分，九年级专项
运动技能测试按 18分赋分，之前学年考核测
试成绩仍然有效。此类学生需参加体育与健
康知识考试，按实际得分计入初中体育与健
康评价总成绩。

（2）伤、病学生：日常参与情况考核按满分

赋分，年度《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
订）》测试按 0—59.9分等级标准进行赋分（9
分），九年级专项运动技能测试按12分赋分，之
前学年测试成绩仍然有效。此类学生需参加体
育与健康知识考试，按实际得分计入初中体育
与健康评价总成绩。康复后，由学生监护人提
出申请，在确保健康、安全的前提下，按正常学
生评价办法执行。

问：对于申请病残免的学生怎样赋分？

□本报记者 杨志伟

问：新方案的实施与传统体育中
考有什么区别？

答：与以往相比，此次改革除了在分值上
有了较大幅度的变化外，更加注重了过程性
的考察，重过程、强参与、要积累，降低分差和
区分度，体现衔接、以测促练。在考试内容上
有较大调整，打破了以往过于集中限定考试
项目的弊端，比如说除了中长跑以外，力量、
技术选项较为单一，可选择性不强。在这一
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项目数，不仅能让
更多的体育资源和体育活动服务于孩子们的
爱好，也让更多的孩子能有机会用自己最喜
爱、最擅长的项目来参与考试，体现了此次改
革快乐体育的导向。

增加的体育与健康知识考试，目的是让
孩子们了解必要的健康安全和体育运动常
识。喜欢锻炼并能坚持是好的，但更重要的是
要学会科学锻炼、健康生活。比如如何控制运
动强度，避免运动伤害，准备活动和拉伸运动
的必要性，再比如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结构、
作息生活习惯等，这些都是孩子应知应会，而
且做好体育锻炼必需的基础。专项运动技能
的测试，让孩子们有了更多选择，能够尽可能
选择自己比较擅长、感兴趣的项目，大大增加
了拿高分、拿满分的几率。这样设计，一方面
体现了对孩子们体育兴趣的激发和自主选择
权的尊重；另一方面，适度的分类和组合也能
引导孩子们同时在集体合作、对抗竞争、个人
技巧、耐力、力量、速度和激情等方面有更完整
的体育素养的获得，真正做到“以体育人”。

问：需要申请病残免的学生如何
办理？

答：（1）对确实丧失运动能力的残疾学
生，由本人或监护人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办
理“因残疾免于执行初中体育与健康评价”手
续。学生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官方网站可查询）或具
有资质的伤残等级鉴定机构的证明，经学校
初核、旗县（市、区）体育与健康评价工作领导
小组复核确认后，从提出申请的学年开始，可
不参加日常参与情况考核、《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2014年修订）》和专项运动技能测试。

（2）无残疾证，因受伤较重或患有严重疾病
长期不能参加剧烈运动的学生，由本人或监护
人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办理“因伤、病免于执
行初中体育与健康评价”手续，需提供二级（县
级）以上公立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以及病历、检
验等相关诊查资料，经学校初核、旗县（市、区）
体育与健康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复核确认后，从
提出免试申请的学年开始至病愈康复期间，不
参加日常参与情况考核、《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2014年修订）》和专项运动技能测试。

（3）申请免于评价学生需填写《免于执行
初中体育与健康评价审批表》，审批表需有学
生本人、监护人、任课体育教师、班主任签字，
学校校长、旗县（市区）相关部门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申请免于评价学生需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原件进行审核，并将复印件附于本表后
方为有效。申请审核材料入学生档案。

答：（1）因临时受伤、患病、女生生理期等
原因暂时不能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014 年修订）》和专项运动技能测试的学生，
由本人或监护人在测试前向所在学校提出申
请，办理“因伤、病等申请参加初中体育与健康
评价补测”手续，需提供二级（县级）以上公立
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以及病历、检验等相关诊
查资料（女生生理期无需提供医院证明等材
料），经学校初核，旗县（市、区）体育与健康评
价工作领导小组复核确认后，须在盟市或旗县
（市、区）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补测，按照补测成
绩赋分。已办理相关手续，仍不能在各地区规
定时间内完成补测者，当年《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2014 年修订）》测试成绩按 0—59.9分
等级标准进行赋分（9 分），九年级专项运动技

能测试时此类情况按 12分赋分，不办理手续
者，成绩计 0分。此类学生日常参与情况考
核、体育与健康知识考试，按照普通学生政策
要求执行。

（2）在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和专项运动技能测试过程中受伤、患
病不能继续参加剩余项目测试的学生，由本人
提出申请，经测试现场医务人员初核、旗县（市、
区）体育与健康评价领导小组复核确认后，已经
参加的考试项目成绩有效，须在盟市或旗县
（市、区）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未参加项目的补测，
按照已测和补测成绩赋分。如在补测中仍不能
完成剩余项目的测试，没有参加的测试项目成
绩按照该项目满分分值的60%记录。不办理手
续者，没有参加的测试项目成绩计0分。

问：对于申请补测的学生如何办理？怎样赋分？

答：（1）自治区内转学的学生，其体育成绩互
认。正常学生由盟市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或委托县
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负责出具转出前各学年（学
期）成绩证明，转入后，继续参加转入地的初中体
育与健康评价。因残疾或伤、病免于执行初中体
育与健康评价的学生，由旗县（市、区）教育招生考
试机构负责出具免于执行初中体育与健康评价证
明及相关佐证材料（分残疾和伤病两类）。

（2）由自治区外转入的学生，其转入前的日
常参与情况考核由转出学校按学期出具考核证
明，即：学生体育与健康课出勤率是否达到85%

及以上、参加校内外（含班级内）体育竞赛是否
达到 1次及以上，由转入学校按我区初中体育
与健康评价日常参与赋分标准进行赋分。其转
入前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
订）》测试成绩由转出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按学
年出具成绩证明或免于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2014 年修订）》证明（必须与上报教育
部学生体质健康网的成绩或情形一致），按我
区初中体育与健康评价《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2014年修订）》测试赋分标准进行赋分。转
入后执行我区初中体育与健康评价办法。

问：中途转学学生的成绩如何认定？

答：《实施方案》中明确规定：未能按时
参加八年级体育与健康知识考试的学生，需
报名参加九年级自治区统一安排的高中阶

段学校招生考试生物学、体育与健康知识考
试，按实际得分计入学生初中体育与健康评
价总成绩。

问：未能按时参加体育与健康知识考试的学生，缺失的成绩如何认定？

答：自治区《实施方案》中明确，《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由盟市或旗县（市、区）组织测
试，不是学校自行组织测试，同时还明确了保障
措施，要加强监督，配齐配好测试器材设备，提
升电子化、智能化测试水平，推动补齐我区中小
学长期以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中设

备器材配备水平落后的短板。
总体看，此次改革就是想让孩子们通过点点

滴滴的积累，每天健康的生活，达到基本健康标
准、了解基本健康运动常识、认真坚持参与就能得
高分、得满分，不是突击锻炼或报一两个体育培训
班就能达到的，需要扎扎实实从每一天做起。

问：如何解决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出现标准不一的情况？


